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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599        证券简称：广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5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股权收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广信股份”或“公司”）与王

宝琴、董广林及辽宁世星药化有限公司（以下称“世星药化”）协商一致，

共同签订了《关于解除<股权收购协议>及股权退出安排之协议》（以下简称 

“《解除协议 》”）。一致确认：辽宁世星药化有限公司通过减资回购公司持

有的世星药化股权金额 14,700.00 万元；通过定向分红方式支付公司

1,790.00万元。本次解除协议事项公司合计收回 16,490.00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3月 18日发布了《关于收购辽宁世星药化有限公司 70%股权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公司以现金 21,000.00万元人民币收购王宝琴

持有的辽宁世星药化有限公司（以下称“世星药化”）70%的股权，收购完成后世

星药化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根据《股权收购协议》约定公

司实际向王宝琴女士支付 14,7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于 2024 年 01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

《关于解除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公司与王宝琴、董广林及辽宁世星药化有限

公司签订了解除协议。 

二、 交易各方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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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姓名：王宝琴  

性别：女 

国籍：中国  

住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  

职务：王宝琴女士在世星药化未担任任何职务。 

其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业务的基本情况：除持有世星药化 10%股权外，王宝

琴女士未持有其他公司的股权。 

（二）其他当事人情况介绍 

姓名：董广林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 

职务：董广林先生在世星药化担任董事长。  

董广林持有世星药化 20%股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世星药化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葫芦岛市龙港区锦葫北路 4 号 

法定代表人：董广林  

注册资本：6,6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0 年 5月 16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添加剂生产，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染料制造，染料销售，化工产品生

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状况 



3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3年 9月 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516,974,308.37 543,242,091.75 

负债总额 133,970,617.60 112,177,153.85 

其中：银行贷款   

净资产 382,953,550.77 431,064,937.90 

营业收入 1,122,213,921.12 502,787,280.38 

净利润 303,022,918.02 50,221,327.74 

3、世星药化主要股东及各自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4,620.00 70% 

2 董广林 1,320.00 20% 

3 王宝琴 660.00 10% 

合计 6,600.00 100% 

公司不存在对世星药化提供担保，也不存在委托其理财的情况，世星药化亦

未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本次退出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重大

影响。 

四、解除《股权收购协议》的原因 

在履约过程中，世星药化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同时世星药化及其厂区存在搬

迁风险等不确定因素，为控制投资风险，维护公司利益，经公司与王宝琴、董广

林及辽宁世星药化有限公司协商一致，签订了解除协议。 

五、解除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1）王宝琴 

     （2）董广林 

丙方：辽宁世星药化有限公司 

（二）关于解除股权收购协议及股权退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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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因世星药化经营状况发生变化，同时世星药化及其厂区存在搬迁风险等

因素，各方经协商同意，本协议生效后，股权收购协议即告解除且不再履行，各

方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方案使得甲方通过股权转回、定向减资及分红等方式退出世

星药化，不再持有世星药化股权。 

1.2 鉴于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甲方尚需向乙方王宝琴支付 6,300.00 万元股

权转让款，经甲、乙方协商同意，本协议生效后，按照股权收购协议约定的收购

定价依据，甲方向乙方王宝琴转回世星药化 21%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1,386.00

万元），同时甲方无需再向乙方王宝琴支付 6,300.00万元股权转让款。 

1.3 各方同意，本协议生效后，世星药化通过定向减资及分红方式回购甲方

持有的 49%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234.00万元），即： 

（1）世星药化向甲方实施定向分红，分红金额确定为 1,790.00 万元整。 

（2）上述定向分红完成后，世星药化进行定向减资，以 14,700.00 万元减

资款定向回购甲方持有的 49%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234.00万元），减资完成后

甲方退出世星药化，不再持有世星药化股权。 

（三）其他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如系机构）或亲自签

署（如系自然人）之日起成立，并于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解除股权收购协议是基于目前市场环境和世星药化自身情况出发作出

的谨慎决策，降低投资运营风险，集中优势聚焦主营业务发展。工商变更完成后，

世星药化将不再是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解除股权

收购协议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当期财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公司后续相关安排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及保证，投资者及相

关人士均应对此保持足够的风险认识，不应据此进行投资决策，公司也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广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01月 31日 


